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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O.（CW）01

缴费须知

（办理单位：财务科）

    一、用地缴费：

    （一）缴费的先决条件：

    用地者凭规划科、产权科或城区分局规划股发出经确认手续齐备的《建设用地缴款通知书》所填列的有关税费项目到相应的银行办理缴费手续。

    （二）所需资料：

    1、《建设用地缴款通知书》的财务联；

    2、银行缴款单据。

    （三）市收缴税费项目

    1、耕地占用税、（补）出让契税到财政局收费窗口办理；

    2、土地补偿费或土地转让增值费，到土地基金会收费窗口办理；

    3、土地使用权出让金（含原来设施费或土地使用费），到土地基金会收费窗口办理；

    4、征地管理费，由中山市国土资源局财务科开通知书到建设银行办理开票手续。

    二、其他缴费项目：

    1、土地、房产办证收费；

    2、房地产交易收费；

    3、地形图编绘收费；

    4、矿产资源收费；

    5、档案服务收费；
6、土地罚没收费
7、房屋租赁收费。
    三、本须知若有变更，不定期公布。

    四、办理时间：当天完成。

